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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 

(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陕德衡矿评[2025]第 060 号 

评估机构：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 

评估目的：为委托人确定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

资源量)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8 月 31 日。 

评估日期：2025 年 9 月 9 日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① 技术参数 

储量估算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经评审备案保有(控制+

推断)资源量 2668.82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527.10 万吨、推断资源量 2141.72

万吨。其中：扣除交通干线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 1344.77 万吨后，

最终不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 1324.05 万吨，不可视范围内保有控

制资源量 338.37 万吨、推断资源量 985.68 万吨。 

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矿产处于停产状态，保有资源量与备案资

源量一致。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1324.05 万吨(全部新增)，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0.9，

用以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1225.48 万吨；设计损失量 98.88

万吨；采矿回采率 98%，采矿损失量 22.53 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104.07

万吨。 

已有偿处置资源量 194.91 万吨；2015 年 7 月探矿权转为采矿权至评估基

准日累计消耗资源量 331.03 万吨；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消耗新增资源量

136.1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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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规定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要重新进行评

估。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

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该采矿权为矿业权人摘牌取得探矿权后转采而来，已有偿处置资源量(探

转采资源量)194.91 万吨已消耗完毕，另外消耗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136.12 万吨

以及本次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量 1324.05 万吨均属新增资源量，合计新增资源

量 1460.17 万吨。 

依据 2025 年 4 月 30 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玻璃用石英岩矿业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修订为 2.65 元/吨矿石，截止评估报告日尚未执行，提请报告

使用者予以关注。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评估委托人。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用于此次

评估所涉及的特定评估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经济行为。未经委托人许可，

本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其他部门或个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

形外，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不得发表于任何

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该采矿权合计新增资源量1460.17万吨，本次评估根据“陕财办综[2023]52

号”相关规定，评估结论为评估计算生产年限30.00年内拟动用资源量539.66万

吨(可采储量450.00万吨)及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消耗资源量136.12万吨(可

采储量136.12万吨)；剩余新增资源量784.39万吨(可采储量654.07万吨)未参与本

次评估结论的计算。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对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1344.77万吨

未进行利用，故本次对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1344.77万吨未纳入

评估。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本次评估依据的《核实报告》、《分割说明书》、《开发利用方案》、

《初步设计》及其评审及备案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资料提供方应

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根据《出让收益进行评估的函》，本次评估仅对变更后采矿权范围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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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源量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以上内容摘自《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

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内容，请详细阅读该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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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 

(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德衡矿评[2025]第 060 号 

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

国家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评估原则，按照公认

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

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进行了尽职调查、评定估算。现将评估情况及评

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 39 号 1 幢 11405 室； 

法定代表人：王小亭； 

注册资本：壹佰零壹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09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377993915XR；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3]001 号。 

2.评估委托人及矿业权人 

2.1 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是对全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规划、管理、保

护与合理利用及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矿山环境保护的政府组成部门。 

2.2 矿业权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25556533126； 

名称：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文川镇文东村； 

法定代表人：罗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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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05 月 14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选

矿；耐火材料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光学玻璃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技

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评估目的 

按国家及陕西省有关政策规定，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拟对“陕西省城固县

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进行有偿处置，需对该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让

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目的即为委托人确定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提

供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⑴采矿许可证信息 

矿许可证证号：C6107002015077110138805； 

采矿权人：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文川镇文东村； 

矿山名称：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玻璃用石英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5.00 万吨/年； 

矿区面积：1.5396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贰年，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7 月 1 日； 

发证机关：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平面范围由 10 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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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683942.00 36418000.00 6 3682700.77  36417354.53  

2 3683320.00 36418000.00 7 3682689.78  36418478.54  

3 3683252.00 36417610.00 8 3683183.78  36418484.54  

4 3683148.78 36417608.53 9 3683177.78  36419257.54  

5 3683149.78 36417357.53 10 3683942.78  36419263.54  

开采深度：1220～958 米。 

⑵资源量估算范围、资源量分割估算范围 

因原采矿权跨越两个行政区域且部分范围处于主要交通干线可视范围，

在资源储量核实备案后又进行了分割并备案。 

①资源量估算范围 

依据《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4 年 3

月，以下简称“核实报告”)，《核实报告》的采矿权范围为变更前的原采矿

许可证范围，平面范围由 10个拐点圈定，面积1.9361平方公里，估算标高 1232～

958 米，拐点坐标如下表：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683943.78 36417365.53 6 3682700.77 36417354.53 

2 3683397.78 36417360.53 7 3682689.78 36418478.54 

3 3683398.78 36417610.53 8 3683183.78 36418484.54 

4 3683148.78 36417608.53 9 3683177.78 36419259.54 

5 3683149.78 36417357.53 10 3683945.78 36419265.54 

资源量估算平面范围由 9 个拐点坐标圈定，拐点坐标如下：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683507.00 36417615.00 6 3682689.78 36418478.54 

2 3683733.78 36417980.53 7 3682700.77 36417354.53 

3 3683895.78 36418762.53 8 3683149.78 36417357.53 

4 3683187.78 36418760.53 9 3683148.78 36417608.53 

5 3683183.78 36418484.54 估算标高 1232～958 米 

《核实报告》采矿权范围与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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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资源量分割估算范围 

依据《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4 年

12 月，以下简称“分割说明书”)，《分割说明书》的采矿权范围由 10 个拐点

圈定，面积 1.5396 平方公里，估算标高 1220～958 米，拐点坐标如下表：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683942.00 36418000.00 6 3682700.77  36417354.53  

2 3683320.00 36418000.00 7 3682689.78  36418478.54  

3 3683252.00 36417610.00 8 3683183.78  36418484.54  

4 3683148.78 36417608.53 9 3683177.78  36419257.54  

5 3683149.78 36417357.53 10 3683942.78  36419263.54  

《分割说明书》采矿权范围资源量估算范围由 10 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

1.0624 平方公里，估算标高 1153～958 米，资源量估算范围具体拐点坐标如下：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3683737.78 36418000.00 6 3682700.77  36417354.53  

2 3683895.78 36418762.53 7 3683149.78  36417357.53  

3 3683187.78 36418760.53 8 3683148.78  36417608.53  

4 3683183.78 36418484.54 9 3683252.00  36417610.00  

5 3682689.78 36418478.54 10 3683320.00  364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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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割说明书》与《核实报告》储量估算范围关系如下图： 

 

经评估人员核对，《分割说明书》的资源量估算范围位于原采矿许可证

范围内，其中：估算的不可视范围(含采空区范围)与现采矿许可证证载范围一

致。 

⑶本次评估范围 

鉴于经评审备案的《分割说明书》其扣除行政区域外的不可视范围拐点

坐标与现采矿许可证及评估委托书一致，本次评估范围以采矿许可证证载范

围为准。 

4.3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 

根据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

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汉市自然资储备[2025]2

号)及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

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不可视范围内(即现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资源量

1324.05 吨，累计消耗资源量 331.03 万吨。 

5.评估对象历史沿革、以往评估史及有偿处置情况 

⑴评估对象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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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普查探矿权是原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矿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的，由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通过竞标

取得该矿勘查许可证。 

2015 年 7 月，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

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6107002015077110138805，采矿权人为陕西合兴

硅砂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玻璃用石英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为 15 万吨/年，矿区面积 1.9361 平方公里。 

2018 年、2021 年先后两次办理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采矿许可证信息

未变化。 

2024 年 7 月，由于采矿权跨越两个行政区域且部分范围于主要交通干线

可视范围，采矿权进行延续并变更，采矿权面积由 1.9361平方公里缩减至 1.5396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由 1232～958 米调整为 1220～958 米，其它信息未有变化。 

⑵有偿处置情况 

2010 年 8 月，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委托矿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陕西省城

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普查探矿权，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以 14 万元通

过摘牌取得探矿权。2011 年 3 月 8 日缴纳了 14 万元的探矿权价款。 

2015 年 7 月，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

依据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文件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详查

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4]24 号)”及“《陕

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陕国土资评储发

[2014]018 号)”，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经评审备案资源量为 194.91 万吨。 

依据国土资发[2000]309 号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以招标、拍卖形式出让经勘查形成矿产地的矿业权的，登记管理机关应

依据评估确认的结果确定招标、拍卖的底价或保留价，成交后登记管理机关

按照实际交易额收取矿业权价款。探矿权人在其勘查作业区内申请采矿权的，

矿业权可不评估，登记管理机关不收取价款。 

经征询委托人，按原有偿处置政策探转采提交的 194.91 万吨资源量已完

成有偿处置。 

6.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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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结

果所反映的价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7.1.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

年 7 月 2 日发布，2016 年 12 月 1 日执行)； 

7.1.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4 年 11 月 8 日)； 

7.1.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 修订)》(国务院令第 653 号，2014

年 7 月 29 日)； 

7.1.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 号，2008 年 8 月 23 日)； 

7.1.5 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 号，2022 年 11 月 21 日)”； 

7.1.6 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矿业权出让

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办综[2017]68 号，2017 年 11 月 2 日)； 

7.1.7 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水利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中国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印发《陕西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

则》的通知”(陕财办综[2021]9 号，2021 年 5 月 21 日)； 

7.1.8 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陕价费发

[2017]75 号，2017 年 6 月 30 日)； 

7.1.9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首批(30 个矿

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的通知”(陕自然资发

[2019]11 号，2019 年 3 月 19 日)； 

7.1.10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2019 年 3 月 20 日)； 

7.1.11 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的公告”(2020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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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

于印发《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办综[2023]52 号，

2023 年 12 月 25 日)； 

7.1.13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陕西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税[2024]12 号，2024 年 12

月 26 日)； 

7.1.14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陕西省林业

局关于印发《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的通

知(陕自然资规[2024]1757 号，2024 年 12 月 31 日)。 

7.2 规范标准依据 

7.2.1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

第 6 号)； 

7.2.2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第一批九项，

2008 年 8 月)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第二批八项，2010 年 11 月)； 

7.2.3《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7.2.4《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

参数(以下简称《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 

7.2.5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2023

年 4 月 28 日)； 

7.2.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7.2.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7.2.8《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硅质原料类》(DZ/T0207-2020)； 

7.2.9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

的确定》。 

7.3 经济行为及产权依据 

7.3.1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出让收益进行评估的函》(汉市自然资矿价评函

[2025]1 号，2025 年 9 月 9 日)； 

7.3.2 矿业权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25556533126)； 

7.3.3 采矿许可证(证号：C610700201507711013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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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所引用的专业报告及文件 

7.4.1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汉市自然资储备[2024]1

号，2024 年 5 月 15 日)”； 

7.4.2《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意见书(2024 年 4 月 16 日)； 

7.4.3 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

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4 年 3 月)； 

7.4.4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

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汉市自然资储备[2025]2

号，2025 年 1 月 23 日)”； 

7.4.5《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

书”(2025 年 1 月 20 日)； 

7.4.6 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

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4 年 12 月)； 

7.4.7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

意见(2025 年 5 月 26 日)； 

7.4.8 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

河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5 年 2 月)； 

7.4.9 陕西宇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陕西省

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 15 万吨/年露天采矿项目初步设计》(2021 年 3 月)； 

7.4.10 评估人员收集或掌握的其它资料。 

8.采矿权概况 

8.1 矿区位置与交通 

矿区位于城固县县城中心 330°直距 35 公里处。行政区划属城固县老庄镇，

矿区位于老庄村管辖。矿区中心点直角坐标为：X=3683322，Y=36418308。矿区

至老庄镇有简易公路相通，老庄镇至城固县城有二级公路相通。108 国道、316

国道、京昆高速、西成高铁和阳（平关）—安（康）铁路，均从城固县城或

周边通过，交通便利(见下页交通示意图)。 

8.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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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自然地理属秦岭南麓低中山区，山势挺拔，冲沟发育，植被覆盖中

等，矿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海拔标高 820m。地势总体南西高北东低，海拔标

高 820～1261m，相对高差 441m。 

矿区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侯，年平均气温 14.3℃，极端最高气温

37.6℃，极端最低气温-8.2℃，年均降水量 783～813mm，年内各月降雨分配不

均，雨季主要集中在 7～9 月份，无霜期 245 天，冬季有短期冰冻，降雪较少。 

矿区水系属汉江流域，区内无常年流水，矿区东侧有汉江一级支流文川

河（上游段、常年流水）。文川河自北向南流经矿区东部，最后汇入汉江，

长年流水，流量随季节变化。文川河平均流量 1.81 立方米/秒，历史最大流量

258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0.046 立方米/秒。 

 

交通示意图 

矿区内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主要分布在沟溪两岸，当地劳动力缺乏，

土地面积较少，多为零星山坡地。农作物以小麦、玉米、油菜为主，其次为

豆类、红薯、马铃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香菇、木耳、核桃、柑橘等，蔬菜

及其它农副产品甚少。但主要生产、生活物质可在当地及城固县城解决。 

矿区内经济较为落后，主要以矿业开发产业为主，周边硅石、大理岩等

小型矿山企业较多，具有一定规模。区内燃料不足，山区居民以砍伐山林为

主要燃料来源。区内南侧有高压电网通过，电力设施齐全，基本满足矿山生

产和生活用电。区内水资源充沛，可满足生产、生活用水。中国联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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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覆盖全区，对外通讯畅通。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20 世纪 60 年代，秦岭区测队对该区进行了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1956～1957 年，第二机械工业部 182 队 9 分队进行过 1:10～1:5 万放射性

地质概查。 

1967～1974 年，第二机械工业部 182 队 14 分队进行过 1:10～1:5 万铀矿地

质普查和揭露工作。 

20 世纪 70～80 年代分别由陕西省地矿局物化探队及陕西省地矿局区域地

质调查大队、陕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一四大队相继在城固、洋县一带系统开

展过 1:20 万化探扫面及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1:20 万铀金水系沉积物测量等

工作，圈出了一批金、银、铁、铀等多元素化探异常。 

1996～1998 年陕西地勘局区域地质矿产研究院开展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初步建立了古生界志留系构造岩石地层单位和泥盆系、泥盆-石炭系岩石地层

单位，把测区划分为“三块两带”构造岩块拼贴格局。 

2001～2003 年陕西省地矿局西安地勘院在本区开展过 1:25 万汉中幅区域

地质调查，2004 年出版了区域调查成果报告。 

2012～2014 年，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委托原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汉中地质大队在矿区开展了普-详查工作。勘查结束后于 2014 年 5 月编写提交

了《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岩矿详查地质报告》，并经评审备案（备

案文号：陕国土资储备[2014]024 号）。 

2021 年 12 月，受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

限公司在矿区开展了储量核实工作。于 2024 年 3 月提交了《陕西省城固县老

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4 年 3 月 22 日，汉中市自然资源

局组织专家对该核实报告进行了评审，并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以汉市自然资储

备[2024]1 号进行了评审备案。 

2024 年 12 月，由于该矿在“三区三线”审核环节发现矿区现采矿权所涉

及的 1#、2#、3#拐点坐标位于汉中市汉台区行政区界内，导致现采矿权跨越

了城固县和汉台区两个行政区域，陕西合兴硅砂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地矿汉中

地质大队有限公司对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进行了分割，编写了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5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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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分割说明书进行了评审，并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以汉市自然资储备[2025]1 号进行了评审备案。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采矿权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 2668.82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527.10

万吨、推断资源量 2141.72 万吨；不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 1324.05

万吨；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 1344.77 万吨。 

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由泥盆系下中统三河口组（D1-2sh5）、石炭系下统（C1）

及第四系组成，现由老到新叙述如下： 

⑴泥盆系下中统三河口组（D1-2sh5）：分布在矿区西北角，其岩石类型主

要有绢云片岩、灰黑色含炭硅质岩、绢云石英片岩、黑云变斑晶二云石英片

岩、绢云钙质片岩夹薄层结晶灰岩、薄-厚层状细晶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

白云岩、角砾状白云岩。 

⑵石炭系下统（C1）：在矿区大面积分布，依据岩性组合特征进一步划分

为两个岩性段即（C1
1+2、C1

3）。 

C1
1+2 岩性段：该段地层遍布整个矿区，系本矿区石英岩的赋矿岩层。其

岩性组合为灰—浅灰色绢云母石英片岩、石英片岩及厚层块状石英岩。 

绢云母石英片岩：鳞片变晶结构，片状构造；矿物含量：石英 40～70%，

长石约 20%，绢云母约占 10%，含少量黑云母、绿帘石、方解石、黄铁矿等；

是本矿区矿体的围岩。 

石英岩：一般呈厚—巨厚层块状，中—粗粒晶状变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

具明显的重熔石英岩特征。颜色多为灰白—乳白色，断面具油脂光泽，该岩石

致密坚硬，抗风化能力强，常形成陡崖和山脊微地貌；系本矿区的矿体，其

上下盘围岩为云母石英片岩。 

 C1
3 岩性段：在矿区南侧及西侧小范围分布，平面上呈大的透镜状或楔状

展布，岩性主要为薄-厚层状大理岩，偶夹结晶灰岩。 

大理岩：灰白色，局部夹杂灰黑色，中厚层状，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

造；矿物含量：方解石 94%；石英 1～2%，含少量绿帘石、榍石及黄铁矿（多

氧化成褐铁矿）。 

⑶第四系全新统（Qh）：分布于矿区西南部及东北角，主要为残坡积、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冲洪积形成，成分主要为棕红色粘土、亚粘土、亚砂土、含砂砾碎石、岩块、

砾卵石、砂层透镜体等。局部地段压覆石英岩矿体，造成槽探工程无法完全

揭露控制矿体。 

8.4.2 构造 

矿区位于勉略构造带中，受其影响矿区内构造较为发育，以断裂构造为

主，褶皱构造次之，岩石普遍遭受变形。 

⑴断裂构造：矿区内有较大规模的断裂构造有两条（F1、F2）。 

F1 断裂出露于矿区北西角的风洞坡一带，整体呈北东东-南西西走向，断

层倾向南东，倾角 58°左右。其南北两侧地层分属下石炭统和中下泥盆统三河

口组，属较大规模的层间断裂。断层北盘下降，南盘上升，性质为一近东西

走向的逆冲推覆断层，断层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F2 断裂位于矿区南部黄家山一带，呈北东东-南西西走向，断面北倾，倾

角一般在 60°左右。该断层南北两侧地层分属下石炭统不同岩性段，属层间断

裂，断层走向与地层走向近一致。地表断层两侧岩石较为破碎，局部可见小

型牵引褶皱。因断裂通过地段覆盖厚，露头不佳，其构造性质难以确定。 

⑵褶皱构造：区域上矿区位于吕家湾-铁岭河向斜的北翼，地层产状倒转

多向北倾。矿区内地层基本呈北西向的单斜构造产出，地层产状较陡，层间

小褶曲发育。 

8.4.3 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8.4.4 矿体(层)特征 

矿区范围内共圈出 3 条石英岩矿体，自北向南分别为Ⅰ号、Ⅱ号、Ⅲ号，

矿体特征如下： 

Ⅰ号矿体：出露于矿区北部三道垭以东一带，呈近北东-南西向展布，层

状、似层状产出。分割后矿体地表由 4 个槽探工程、深部由 1 个钻探工程控制。

矿体赋存标高 932～1153m，地表出露标高 932～1153m。槽探工程间距为 170～

248m，控制地表矿体长约 660m，倾向控制深度 44～75m。矿体厚度 21.17～

38.77m，平均厚度 32.23m，厚度变化系数 39.69%，属厚度较稳定矿体。样品分

析有用组分 SiO2 含量在 96.97～98.92%之间，平均品位 98.26%。矿体产状 332～

0° ∠60～77°，倾角较陡。Ⅰ号矿体出露较好，走向多沿山脊梁出露，局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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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陡崖。矿体与围岩界线一般较清晰，上下盘围岩均为灰黄色—灰白色云母石

英片岩。部分地段残坡积物覆盖较厚，山脊处基岩出露较好。该矿体不在主

要交通干线可视范围内，矿产开发符合现阶段环保政策要求。该矿体未曾开

采，全部资源尚未动用。 

Ⅱ号矿体：位于矿区中南部北坪梁-王家山一带，呈近北东东向展布，层

状、似层状产出。矿体地表由 7 个槽探工程、深部由 4 个钻探工程控制。矿体

赋存标高 966～1220m，地表出露标高 1046～1220m，钻探工程控制矿体最低标

高 993m。探槽控制工程间距为 116～290m，控制走向长 1340m，倾向控制深度

107～147m。矿体厚度 17.87～83.25m，平均 47.09m，厚度变化系数 51.74%，属

厚度较稳定矿体。SiO2 含量在 96.50～98.57%之间，平均 97.41%。矿体产状 318～

20°∠50～83°。Ⅱ号矿体出露一般，走向多沿山脊梁出露。矿体与围岩界线清

晰，上下盘围岩均为灰黄色—灰黑色云母石英片岩。矿体北侧残坡积物覆盖较

厚，厚度在 3～8m 之间。该矿体西段在西成客运专线、108 国道及老庄镇城镇

区域可视范围内，故矿体西段资源可能受地方环保政策影响暂无法开发利用。

目前，该矿体已形成 CK1 不规则采场，采场最低开采标高为 1164m。 

Ⅲ号矿体：位于矿区南部，矿体呈近北东东向展布，层状、似层状产出，

地表由 3 个见矿槽探工程控制。矿体赋存（出露）标高 1086～1174m，探槽工

程间距 220～240m，控制矿体走向长约 570m。矿体厚度 44.30～129.40m，平均

85.23m，厚度变化系数 50.03%，厚度较稳定。SiO2 含量在 97.62～98.09%之间，

平均 97.91%。矿体产状 320～350°∠52～58°。Ⅲ号矿体位于山坡腰线附近，地

表出露一般，矿体与围岩界限较清晰，上下盘围岩均为云母石英片岩。矿体

S9 勘探线以东已被开采，形成 CK2 采场，采场最低开采标高为 1038m。目前，

该采场已全部停采，矿山已按要求完成恢复治理。该矿体全部在西成客运专

线、108 国道及老庄镇城镇区域可视范围内，现阶段可能受地方环保政策影响

无法开发利用。 

8.4.5 矿石质量特征 

⑴矿石矿物组成 

石英岩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次要矿物为白云母、黑云母、锆石、

钛铁矿、泥质、粘土质等。 

石英：占比 98～99%，呈不规则粒状，矿物颗粒，粒径大多在 0.3～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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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少量在 1mm 以上。受动力作用影响强烈，矿物破碎，裂隙发育，沿裂

隙和矿物边缘细粒化重结晶现象非常普遍，岩石中分布较均匀。 

白云母：少量，呈片状，长径在 0.6mm 以下，受动力作用影响较强，矿

物光性不均匀，沿节理钛铁质析出，推测为黑云母的褪色产物，分布在矿物

颗粒之间，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黑云母：少量，呈片状，片径在 0.5mm 以下，具弱绿泥石化作用，沿节

理钛铁质析出，在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锆石：少量，不规则粒状，粒径在 0.2mm 以下，呈聚集状分布，在岩石

中分布不均匀。 

钛铁矿：少量，不规则粒状，粒径在 0.1mm 以下，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泥质+粘土质：少量，特征模糊，难分辨，应属风化产物，主要沿裂隙不

规则分布，在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⑵矿石化学组分 

矿石化学组分为：SiO2 含量一般在 90.23～99.47%，平均 96.97%；Fe2O3 含

量一般在 0.05～0.70%，平均 0.25%；Al2O3 含量一般在 0.18～5.5%，平均 1.46%。 

矿石中有用组分 SiO2 含量变化不大，有害组分 Fe2O3、Al2O3 在不同工程间

含量变化较大。 

⑶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不规则粒状结构、碎裂结构、镶嵌粒状变晶结构等。 

矿石构造：块状构造。 

⑷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白色块状石英矿石； 

矿石工业类型：四级平板玻璃原料用石英矿。 

8.4.6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体上下盘围岩主要为浅灰—灰黄色云母石英片岩，鳞片变晶结构、片

状构造，地表岩石氧化强，风化破碎，片理发育，覆盖较厚。围岩与矿体界

线一般较清楚。 

矿体中夹石主要有两类，一类岩性与围岩相同，为浅灰—灰黄色云母石

英片岩，产状与矿体产状一致，呈条带状或似层状夹持于矿石之中。另一类

为部分石英岩由于 SiO2 含量低于 90%，或有害元素 Fe2O3、Al2O3 超过限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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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为矿体夹石。该类夹石一般规模不大，相邻工程难以对应。总体上，矿

体中夹石一般厚 0.5～23m 不等，延伸不大。 

8.4.7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根据矿山多年的生产实践证实，矿石在爆破后，大块采用液压挖掘机配

置的液压破碎锤进行破碎，石英岩矿石加工工艺主要为：穿孔→爆破→铲装

→运输→破碎加工。矿石加工工艺成熟，矿石的开采和加工成本都较低，所

生产的一定粒度的石英砂质量好，符合下游产品原材料质量需求，矿区内矿

石易碎性良好，加工技术性能良好。 

8.4.8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⑴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属秦岭山脉南麓，海拔标高 655～1261m，相对高差 606m。地形上山

高谷深，地势陡峻，地形坡度多为 30～55°。文川河(毕家河)为区内最大河流，

近北西～南东向从矿区东侧通过，其两侧有多条支流沟谷汇入。河谷、沟谷

多呈“V”字型，地貌形态属构造侵蚀、剥蚀为主的中山地貌。水系属于长江

流域汉江水系，矿区河沟有毛家河（支沟包括大沟、杏树沟、大木厂沟）、

麻沟、潮汐河（刺湾沟、王沟、白火湾沟）等，自西向东汇入文川河。 

矿区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岩溶水。矿区

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810m，分割后的Ⅰ号矿体赋存标高 932～1153m，位于矿

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属简单型。 

⑵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第四系覆盖层零星分布，厚度较薄。矿体赋存于厚层石英岩、绢

云片岩中，岩体为层状结构的沉积变质岩，岩性相对单一。矿体出露于分水

岭附近，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岩石力学强度高，稳定性好。地下水埋藏较

深，富水性弱。石炭系下统结晶灰岩出露在含矿层位的下盘，距离矿体较远，

对矿床开采无影响；大理岩透镜体，从产出形态、赋矿层位岩性、和矿体的

相对位置关系分析，岩溶水和矿体一带基岩裂隙水不存在水力联系。其工程

地质条件良好，工程地质勘探的复杂程度属简单类型。 

⑶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地质灾害现状是滑坡(蠕滑变形)、崩塌、泥石流和岩溶塌陷等地质灾

害及隐患；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压占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严重、对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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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影响程度较轻。地震活动、地形地貌条件及构

造特征对矿区稳定性均有不利影响，使局部边坡失稳、产生滑坡、崩塌等地

质灾害。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为滑坡、崩塌及泥石流，预测其危害

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预测采矿活动对地表水、地下水污染较小。矿区环

境地质重要程度为一般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综上所属，矿区玻璃用石英矿为开采技术条件简单的矿床。 

8.5 矿区开发现状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已形成两个采场，在Ⅲ号矿体东段开

采，形成 CK2 采场，采场长 370m，宽 230m，开采标高 982～1126m，目前 CK2

采场已进行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Ⅱ号矿体形成 CK1 采场，采场长约 430m，

宽 150～275m，最大采高 69m，CK1 采场已形成的边坡已进行了治理和生态修

复。 

矿山采用开拓运输方案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未进行地下开采。在矿区西南方向约 5.5km 处建成选厂

及办公生活区。 

截止评估基准日已累计消耗资源量 331.03 万吨。2025 年 8 月由于安全生

产许可证到期，目前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9.评估实施过程 

9.1 接受委托阶段：2025 年 9 月 9 日，汉中市自然资源局通过抽签确定委

托我公司承担本项目评估工作，并正式出具了《出让收益进行评估的函》(汉

市自然资矿价评函[2025]1 号)。 

9.2 前期准备阶段：2025 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相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熟

悉委托人提供的基本资料，初步拟定评估方案。 

9.3 尽职调查阶段：2025 年 9 月 11 日，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我公

司评估人员在委托人的引领下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经

评估人员现场调查，矿区所处地交通较为便利，矿山有简易公路与外出道路

接驳，根据矿山地形条件和矿体形态、厚度及倾角等赋存要素，矿山适合露

天开采，开采技术条件简单。补充收集、核实了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等，

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9.4 评定估算阶段：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确定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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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评定估算。工作时间为：2025 年 9 月 12～10 月 16 日。具体步骤如下：根

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最新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

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

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提交公司内部进行三级质量复核，依据复

核意见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9.5 提交报告阶段：2025 年 10 月 17 日，与委托人交换意见，对于委托人

提出的合理意见，作出必要的修改。最后，经润色、印制、校对形成正式评

估报告文本，提交给评估委托人备审。 

9.6 报告评审阶段：2025 年 11 月 10 日，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组

织召开技术审查会，在听取了委托人及审查专家的意见后形成会议审查意见，

交予我公司进行修改答复。 

9.7 报告出具阶段：2025 年 11 月 11 日～2026 年 2 月 11 日，会审后我公司

针对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答复、完善报告内容、校对后打印装订，将评估报

告修改稿提交给评估委托人。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思路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采矿权增列矿种、增加资

源储量，原则上应当独立评估，评估结果即为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不

能独立评估的按下列方式计算。⑴增列矿种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下列公式计

算。各矿种矿业权评估价值按其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割计算，即：

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结果×增列部分对应的销售收入÷总销售

收入；⑵单一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的，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按下列公式计算。

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对应的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增加的资源量。(注：以上两式中评估结果为对原矿种和增列矿种进行整体

评估的结果) 

本次评估的采矿权范围内资源量为新增资源量；本次对评估范围内资源

量采用独立评估的思路。 

另外，经核对本次评估的采矿权消耗资源量中有尚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对于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消耗资源量，按照惯例予以分段估算的方式并

计入评估结论。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10.2 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

开发阶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评

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

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时：评估

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 年的，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不具备折现现金流

量法条件的，应选择收入权益法。可比因素可以确定，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

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为变更出让的采矿权，其矿区

范围内资源储量经勘查单位进行储量核实，且其资源储量经矿政管理部门评

审备案；生产规模为 15.00 万吨/年，其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有与生产能

力相匹配的设计资料，评估对象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可用货币计量，可

满足使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的要求；评估人员未收集到相似的出让收

益评估交易案例，无法确定可比因素，相关指标无法量化，不满足选取可比

销售法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

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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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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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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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主要评估参数 

本项目评估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是以“《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

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以下简称“核实报

告备案的函”)、“《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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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陕西省

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的复函”(以下简称“分割说明书备案的函”)、“《陕西省城固县老

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分割说明

书评审意见书”)、“《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

书》”(以下简称《分割说明书》)及“《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为主要依据；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主要参照《开发利用方案》、《初步

设计》、《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

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其他有关政策法规、技术经济规范和评

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1.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1.1.1《核实报告》评述 

本次评估依据的《核实报告》由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写，

对矿区的地质特征、矿体形态、产状、规模、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等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2024 年 4 月 16 日，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召开了评审

会议，对该报告进行评审。2024 年 5 月 15 日，汉中市自然资源局以“汉市自

然资储备[2024]1 号”对该报告进行备案。评估人员认为资源量估算工业指标

的选择基本适宜，估算方法合适，估算结果基本可信。所估算的资源储量已

经评审通过并备案，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相关规定

及要求，其提交的资源储量可为本次评估所采信，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储量依

据。 

11.1.2《分割说明书》评述 

2024 年 12 月，由于该矿在“三区三线”审核环节发现矿区现采矿权所涉

及的 1#、2#、3#拐点坐标位于汉中市汉台区行政区界内，导致现采矿权跨越

了城固县和汉台区两个行政区域，为合理开发利用石英矿产资源，陕西合兴

硅砂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对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

汐河石英矿进行了分割，编写了《分割说明书》。2025 年 1 月 20 日，汉中市

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分割说明书》进行了评审，并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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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自然资储备[2025]1 号进行了评审备案。 

《核实报告》及《分割说明书》均由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

制。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对《核实报告》及《分割说明书》均组织专家评审并

备案。评估人员认为《分割说明书》在《核实报告》的矿区地形地质图、矿

体平面图和资源量估算剖面图上进行分割并估算资源量。资源量估算参数选

取原则、估算方法和《核实报告》一致，分割估算方法可靠，结果可信。按

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其提交的资源

储量可为本次评估所采信，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储量依据。 

11.1.3《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本次评估依据的《开发利用方案》为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编

制；《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该方案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经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审

查意见”。经综合分析，《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项目评估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的选取的参考依据。 

11.1.4《初步设计》评述 

本次评估依据的《初步设计》为陕西宇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与《开

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自上而

下台阶式开采一致，《初步设计》有详尽的固定资产投资明细表、生产成本

明细表，因此本次评估在固定资产投资及成本参数参考《初步设计》资料选

取。 

11.2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1.2.1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⑴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

意见(CMVS30300-2010)》，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是指评估对象范围内评

估计算时点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分割说明书》及“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书”，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矿区累计查明石英岩矿石资源储量 2999.85 万吨，矿上开采消耗(探

明)的石英岩矿石资源储量 331.03 万吨，保有(控制+推断)石英岩矿石资源量

2668.82 万吨，其中主要交通干线不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石英岩矿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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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324.05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338.37 万吨，推断资源量 985.68 万吨。 

⑵资源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量 

根据《分割说明书》及评估人员了解，资源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

未动用资源量。 

⑶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综上，采矿权范围内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即上述不可视范围内备案资

源量 1324.05 万吨。 

⑷需有偿处置的消耗资源量 

根据《分割说明书》及“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书”，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已消耗资源量 331.03 万吨；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评估基准日矿山停产，且采矿权范围内已有偿处置资源量

194.91 万吨，因而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已消耗新增资源量为 136.12 万吨

(=331.03-194.91)。 

11.2.2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依据的资源量应当根

据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和生产规模等参数，以地质勘查文件或矿产资源储量

报告为基础(需要进行评审或评审备案的，应当包含评审意见、备案文件)确定。

因此，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可利用资源量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石英岩

矿资源量 1324.05 万吨。 

11.2.3 新增资源量 

该采矿权为矿业权人摘牌取得探矿权后转采而来，探矿权转采采矿权经

评审备案的资源(陕国土资储备[2014]24 号)194.91 万吨已消耗完毕，需有偿处置

的消耗资源量 136.12 万吨；根据《分割说明书》及“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书”，

本次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量 1324.05 万吨属新增资源量，合计新增资源量

1460.17 万吨(=1324.05+136.12)。 

11.3 采矿及开拓方式方法 

⑴开拓方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对象矿山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⑵矿床开采方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对象采用露天开采，矿山采用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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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阶式开采。 

11.4 产品方案 

根据《初步设计》，设计的产品方案为石英岩矿碎石，本次评估确定的

产品方案为石英岩矿碎石。 

11.5 采矿回采率 

依据《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第 7 部分：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

英、天然石英砂、粉石英》，一般指标，露天开采石英岩的矿山开采回采率

不低于 95%；《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8%。因而本次评估采矿回

采率取值 98%。 

11.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评估

利用可采储量的计算公式为：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以地质勘查文件或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为基础(需要进行评审或评审备案的，应当包含评审意见、备案文

件)确定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评估

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

度系数) 

上述两个规定提及的“评估依据的资源量”、“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定义不一致，在计算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时，是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

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相关规定计算的，因而对评估依据的资源

量需进行调整，按照《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CMVS30300-2010)相关规定： 

⑴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按下列方式确定： 

内蕴经济资源量，通过矿山设计文件等认为该项目属技术经济可行的，

其各类资源量处理如下： 

①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可信度系数取 1.0。 

②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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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信度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可信度

系数应在 0.5～0.8 范围内取值；涉及采用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的评估

业务时，按《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确定。 

③可信度系数确定的因素一般包括矿床(总体)地质工作程度、矿床勘查类

型、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与其周边探明的或控制的资源储量关系等。 

④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

产(如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可信度系数取 1.0)。 

预测的资源量(334)?，应谨慎考虑其是否参与评估计算。应用指南中有规

范的，从其规范；应用指南没有规范的，如参与评估计算，应确定相应的可

信度系数。 

⑤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

换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370 号)，将老分类标准中的各类资源量按照

地质可靠程度转换为新分类标准的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

其中：将老分类标准中的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按照地质可靠程度转换为

推断资源量。 

⑵可信度系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0，推断资源量可信

度系数取 0.80。 

根据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首批(30 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的通知”中相关规定，“第二类矿产”

(333)资源量(即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不低于以下要求；“第Ⅰ勘查类型(简单)

取 0.9，第Ⅱ勘查类型(中等)取 0.8，第Ⅲ勘查类型(复杂)取 0.7；对于普查阶段

未确定勘查类型、不要求系统工程网度者，取 0.6。另外，对于过渡勘查类型

取上述中值”，“第三类矿产，(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一律取 1.0”；根据《核

实报告》，矿种为石英岩矿，属第二类矿产，勘查类型为第Ⅰ勘查类型，故

根据文件规定，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0.9。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对于探明及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推断资源

量可信度系数取 0.90。 

⑶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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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资源量× 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 

=控制资源量× 1.0+推断资源量× 0.9 

=338.37× 1.0+985.68× 0.9 

=1225.48(万吨) 

⑷设计损失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损失量主要为露天矿山边坡压占和地形的

限制矿体，矿山设计损失量为 87.89 万吨，全部为推断资源量。 

经征询《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单位，设计损失量时对推断资源量进行系

数调整后的损失量。由于《开发利用方案》中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

0.8，本次评估确定的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 0.9，故本次评估对损失量

进行调整。经计算，本次评估确定设计损失量为 98.88 万吨(=87.89÷0.8×0.9)。 

⑸采矿损失量 

本次评估确定的采矿回采率为 98%，因而本次评估采矿损失率为

2%(=1-98%)。则采矿损失量计算如下： 

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 采矿损失率 

=(1225.48-98.88)× 2% 

=22.53(万吨) 

⑹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评估

利用的可采储量按下式计算：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1225.48-98.88-22.53 

=1104.07(万吨) 

11.7 生产规模 

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 15.00 万吨/年；经评审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生产规模为 15.00 万吨 /年。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本次评估确定的生产规模为 15.00 万吨/年。 

11.8 矿山服务年限和评估计算年限 

⑴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与评估计算年限 

按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的关系，确定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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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A

Q
T   

式中：Q—矿山可采储量(1104.07 万吨)； 

A—年生产能力(15.00 万吨/年)； 

T—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经计算，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73.60 年。 

⑵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关于印发《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

办综[2023]52 号)，评估期限要与采矿登记发证年限、矿山开发利用实际有效衔

接且最长不超过三十年。故本次评估确定的生产年限为 30.00 年，评估计算期

为 2025 年 9 月～2055 年 8 月。 

11.9 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采矿权评估的经济参数主要为固定资产，更新

改造资金，流动资金，经营成本，产品销售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企业所

得税等。 

11.9.1 固定资产投资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了解，因企业财务管理的原因导致企业财务资料无

法直接作为本次评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的依据，本次评估固定资产投资参照

《初步设计》确定。 

根据《初步设计》，设计 15.00 万吨/年生产规模的矿山总投资额估算为

1095.72 万元(含税)，经评估人员分类估算，其中：房屋建(构)筑物 21.25 万元，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383.00 万元，矿建工程 522.17 万元，基本预备费 50.00 万

元，其他费用 48.00 万元，流动资金 61.30 万元，征地费用 10.00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准则》：依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可行性研究

报告或矿山设计等资料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确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时，

合理剔除预备费用、征地费用、基建期贷款利息等，作为评估用固定资产投

资。一般包括分部工程费用(如井巷工程、设备、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费用。依

据上述规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应扣除无形资产费用、预备费、流动资金，

并按比例分摊其他费用至相应固定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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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为 974.42 万元(含税)，其中：房屋建(构)筑物 22.35

万元，机器设备 402.84 万元，矿建工程 549.23 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参照的《初步设计》为 2020 年编

制，经评估人员网络查询“国家统计局-工业生产者出让价格指数(PPI)”，2021

年～2024 年工业生产者出让价格指数(PPI)(上年=100)：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价格指数% 108.10 104.10 97.00 97.80 

经计算时间差异调整系数为 1.0675。 

经调整，固定资产投资为 929.37 万元(不含税)，其中：房屋建(构)筑物 21.71

万元，机器设备 374.13 万元，矿建工程 533.53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于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 

11.9.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及更新改造资金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回收的固定资产

残值应按固定资产残值率计算。房屋建(构)筑物、生产设备等采用不变价原则

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在其计提完折旧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

额的初始投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选取折旧年限计算折旧额。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现行财税有关

制度规定： 

房屋建(构)筑物：一般折旧年限不低于 20 年，本次评估折旧年限取 20 年，

残值率取 5%，房屋建(构)筑物在折旧年限结束年(2045 年)收回残值 1.09 万元，

并在回收残值后投入等额的初始设备资金 23.86 万元作为更新改造资金，评估

期末回收残余值 11.43 万元。 

机器设备：按有关规定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折旧

年限不得低于 5 年，一般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不得低于 10 年，一般运

输工具不得低于 4 年，电子设备不得低于 3 年。本次评估机器设备折旧年限按

10 年计算，残值率取 5%。机器设备在折旧年限结束年(2035 年、2045 年)收回

残值 18.71 万元，并在回收残值后投入等额的初始设备资金 430.03 万元作为更

新改造资金，评估计算期末收回残值 18.76 万元。 

矿建工程：按矿山评估计算年限摊销，评估计算期内无更新投资，在评

估计算期末无残值回收。 



陕西省城固县老庄镇潮汐河石英矿采矿权(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陕西德衡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8 

经计算，在评估计算期内共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 68.70 万元。 

11.9.3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依据《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通过以

出让、转让或其他方式取得的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将土地使用权价格计

为无形资产投资，以摊销方式逐年收回。 

据矿业权人介绍，矿山现用土地均为承包用地，每年矿山所在村委会缴

纳 11.80 万元的使用费。本次评估土地投资按照年缴纳额计入总成本费用，不

再单独列示。 

11.9.4 销售收入 

根据评估确定的生产能力、采矿技术指标等计算出企业最终产品的产量

(即销售量)，并依据计算出的产量及其不含税销售价格，以公式“销售收入=

产品年产量× 单位售价”计算得出年销售收入，计算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Sq=Qy× Py 

式中：Sq—销售收入；       Qy—产品产量；       Py—产品销售价格。 

⑴产品产量(Qy) 

按照评估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本着产销均衡假设，本次评估所确定的

石英岩年产量(Qy)为 15.00 万吨。 

⑵产品销售价格(Py)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一般情况下，可以评估基

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

动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

度内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短

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

品价格。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0 年，矿山储量规模为大型，本次评估以评估

基准日前 5 年的平均价格来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根据《初步设计》，设计的石英岩碎石含税销售价格为 45.00 元/吨。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该矿山陆续生产，企业生产的石英岩碎石均为自

用，不对外销售，评估人员在矿业权人介绍下对矿山生产销售情况进行了了

解。矿山开采的石英岩矿进行破碎后，作为玻璃用的石英砂的原料。企业有

外购石英岩碎石，并提供了 2021 年份采购合同、2022 年发票一张；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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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采购价 110 元/吨(含税)；发票金额为 110 元/吨，经企业管理人员介绍，运

距约 38 公里左右，运费每公里一般在 1 元/吨左右，折算出厂价 72 元/吨。 

评估人员收集到当地其他矿山 2020 年玻璃用石英岩碎石的票据 58.00 元/

吨(不含税)，调整为含税价格 65.54 元/吨(=58.00×1.13)；收集到了一份 2020 年

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含税单价为 91 元/吨(含运费)，评估人员查询地图运距

约 38 公里，运费按照 1 元每公里计算，折合出厂价为 53 元/吨；收集到了一

份 2021 年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含税单价为 110 元/吨(含运费)，评估人员查询

地图运距约 38 公里，运费按照 1 元每公里计算，折合出厂价为 72 元/吨；收

集到了一份 2022 年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含税单价为 110 元/吨(含运费)，评估

人员查询地图运距约 35.5 公里，运费按照 1 元每公里计算，折合出厂价为 74.50

元/吨；收集到了一份 2023 年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含税单价为 65 元/吨，不

含运费，收集到了一份 2024 年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含税单价为 61.50 元/吨，

不含运费。；评估人员调查的价 2020～2025 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65.93 元/吨

(=(65.54+53+72+74.5+72++65+61.5)÷ 7)。 

通过上述价格调查了解，2020～2025 年当地石英岩碎石平均含税销售价格

为 65.93 元/吨，折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58.35 元/吨。 

正常年份销售收入=石英岩矿年产量× 不含税销售单价 

=15.00× 58.35 

=875.25(万元) 

11.9.5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正常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

的有关规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非金属矿山按

5～15%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估算流动资金。经分析，本次评估固定资产资金率

取 15%。则：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 固定资产资金率 

=1040.24× 15% 

=156.03(万元) 

流动资金于正常生产期初 2025 年 9 月一次性投入，全部流动资金评估计

算期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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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 总成本费用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该矿山虽生产多年，但并未单独核算采矿成本，

企业无法分割生产成本，《开发利用方案》亦未设计投资及开采成本，《初

步设计》对矿山投资及采矿成本进行详细介绍，故本次评估成本费用主要参

照《初步设计》设计的有关数据取值。本次评估成本费用的计算采用“制造

成本法”，评估人员对《初步设计》设计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了核实、分析，

并依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矿业权评估方法和参数列示的成本

项目归类，个别参数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国家财税的有

关规定确定。各项成本费用分述如下： 

⑴生产成本 

①外购材料费 

该部分成本主要为炸药、雷管及其他辅助材料等。根据《初步设计》，

设计的外购材料费单位成本 3.52 元/吨(含税)。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参照的《初步设计》为 2020 年编

制，经评估人员网络查询“国家统计局”，2021 年～2024 年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指数(上年=100)：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价格指数% 111.00 106.10 96.40 97.80 

经计算时间差异调整系数为 1.1103。 

本次评估外购材料费单位成本为 3.46 元/吨(=3.52× 1.1103÷1.13)。则： 

年外购材料费=3.46× 15.00=51.90(万元) 

②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该部分成本为企业在开采过程中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费用。根据《初

步设计》，设计的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单位成本 1.82 元/吨(含税)。参照“外购材

料费”计算方法，本次评估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单位成本为 1.79 元 /吨

(=1.82× 1.1103÷ 1.13)。则： 

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1.79× 15.00=26.85(万元)。 

③职工薪酬费 

职工薪酬为支付给生产工人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薪酬费用支出。根据《初

步设计》，设计工资及福利费单位成本 3.23 元/吨。因该设计资料编制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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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次评估对职工薪酬进行调整，经评估人员查询，2024 年陕西省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87280 元，经征询矿业权人，该工资水平基本符合

矿山实际平均工资水平。本次评估参照 2024 年陕西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 87280 元对职工薪酬费重新计算，参照陕西省的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标

准，本次评估确定的社会保险费按工资的 26.6%计算(社会保障费：养老保险

16%；医疗保险 8%；工伤保险 1.90%；失业保险 0.7%)，职工福利费按工资的

14%取值。依据 2025 年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职工定员 28 人，则本次评估

职工薪酬单位成本取值 22.91 元/吨(=87280× (1+14%+26.6%)× 28÷ 15.00÷ 10000)。则： 

年职工薪酬 343.65 万元(=22.91× 15.00)。 

④折旧费 

本次评估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 929.41 万元(不含税)，其中：房屋建(构)筑

物 21.71 万元，机器设备 374.14 万元，矿建工程 533.56 万元。 

房屋建(构)筑物：本次评估折旧年限取 20 年，残值率取 5%，房屋建(构)

筑物年折旧额 1.03 万元； 

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取 10 年，残值率取 5%，机器设备年折旧额 35.54 万

元。 

矿建工程：折旧年限 30 年，不计残值，则年折旧费为 17.78 万元。 

矿山年折旧费 54.35 万元(=1.03+35.54+17.78)； 

折旧费单位成本 3.62 元/吨(=54.35÷ 15.00)。 

⑤修理费 

修理费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用于维修固定资产所发生的费用。根据《初

步设计》，单位修理费为 1.2 元/吨(含税)。因固定资产投资已进行调整，故应

对修理费予以调整；本次评估修理费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5%估算，则

修理费单位成本为 1.53 元/吨(=1040.24× 2.5%÷ 15.00÷ 1.13)。则： 

年修理费用 22.95 万元(=1.53× 15.00)。 

⑥安全费用 

根据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 号)”有关规定，“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3 元，地下矿山每吨 8 元”，本次评估矿山为露天开采，因而本次评估安全费

用单位成本按 3.00 元/吨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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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全费用 45.00 万元(=3.00× 15.00)。 

⑦剥离费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总剥离量为 68.55 万吨。《开发利用方案》剥离

费为 30 元/吨，总剥离成本为 2056.5 万元(=68.55× 30.00)，本矿山可采储量为

1104.07 万吨，折合单位剥离成本为 1.86 元/吨(=2056.5÷ 1104.07)。则： 

年剥离成本为 27.90 元/吨(=1.86× 15.00)。 

⑧其它制造成本 

《初步设计》设计其它制造成本为 1.68 元/吨，本次评估参照《初步设计》

确定单位其它制造成本为 1.68 元/吨。则： 

年其它制造成本 25.20 万元(=1.68× 15.00)。 

⑵管理费用 

《初步设计》，设计的管理费用为 2.05 元/吨，由无形资产摊销费、其它

资产摊销费及其它单位管理费组成。经向编制单位核实，设计未考虑水利建

设基金、水土保持补偿费、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本次评估按照相

关规定计算如下： 

土地承包费：经现场了解，企业的采矿用地以承包的方式承租的，每年

费用为 11.80 万元，则： 

单位土地承包费=11.80÷ 15.00=0.79 元/吨。 

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陕价费发[2017]75 号，2017 年 6 月 30 日)：“凡取土、挖砂、采石以及

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按照取土、挖砂、采石量 0.7 元/立方米计征”，本

次评估石英岩矿石体重为 2.64 吨/立方米，经计算水土保持补偿费单位成本为

0.27 元/吨(=0.7÷ 2.64)，年水土保持补偿费 4.05 万元(=0.27× 15.00)。 

水利建设基金：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水利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

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陕西

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综[2021]9 号)，水

利建设基金按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的 0.8‰征收；在陕西省境内有销

售商品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减按销售商品收入

和提供劳务收入的 0.5‰征收，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正常生产年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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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基金 0.70 万元 (=875.25× 0.8‰ )，单位水利建设基金 0.05 元 /吨

(=0.70÷ 15.00)。 

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根据《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

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陕自然资规[2024]1757 号)，基金提取数额根据基金提

取公式计算的结果和《方案》估算费用的结果，一般采取“就高”原则确定。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了解，该矿矿山范围变更尚未编制新的《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本次评估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按照基金提

取公式计算。基金计提数额=原矿月销售收入× 矿种系数× 开采系数× 地区系数，

本次评估对象属于非金属矿产中的其他非金属矿产，矿种系数为 1.0%，开采

系数为 2.5，地区系数为 1.2，本次评估的原矿月销售收入为 72.94 万元，月开

采原矿石 1.25 万吨，因此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单位成本为 1.75 元/吨

(=72.94×1.0%× 2.5× 1.2÷ 1.25)，年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为 26.25 万元

(=1.87× 15.00)。 

其它单位管理费：根据《初步设计》，设计的单位其它单位管理为 0.87

元/吨，故本次评估确定其它单位管理费单位成本 0.87 元/吨。则年其它单位管

理为 13.05 万元(=0.87× 15.00)。 

⑶销售费用 

根据《初步设计》，设计销售费用单位成本 1.30 元/吨。故本次评估确定

销售费用单位成本 1.30 元/吨。 

则年销售费用 19.50 万元(=1.30× 15.00)。 

⑷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本次评估确定的流动资金

156.03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企业自筹的流动资金应不少于流动资金总额的

30%，允许的贷款额度为 70%。本次评估流动资金贷款按 70%计算，流动资金

贷款利息按评估基准日现行一年期 LPR 利率 3.00%计算。计算得财务费用单位

成本 0.22 元/吨(=156.03× 70%× 3.00%÷ 15.00)；年财务费用 3.30 万元(=0.22× 15.00)。 

⑸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是指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经营成本是指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

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后的全部费用。 

经估算，正常生产期评估对象的年总成本费用 676.45 万元，折算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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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为 45.10 元/吨，年经营成本 618.80 万元，折算单位经营成本为 41.26

元/吨。 

11.9.7 销售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洛南县恒丰非金

属矿业有限公司实际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算；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3%计算，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2%计算；石英岩选矿资源税税率标准按销售

收入的 2.5%计算。 

应纳增值税为销项增值税额减去进项增值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

基、税率为 13%，进项税以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和修理费为税基、税率为

13%。正常生产年份(不涉及机器设备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年份)以 2028 年为例的

税费计算如下： 

销项税额=销售收入× 13%=875.25× 13%=113.78(万元/年) 

进项税额=(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 13% 

        =(51.90+26.85+22.95)× 13% 

        =13.22(万元/年) 

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113.78-13.22 

=100.56(万元/年) 

矿山生产期内，涉及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

为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生产成本进项增值税后，再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

和不动产进项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不涉及

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为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外

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则： 

2035 年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55.90 万元；2045 年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58.05

万元；评估计算期共抵扣进项税合计 113.95 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100.56× 5%=5.03(万元/年)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100.56× (2%+3%)=5.03(万元/年) 

资源税：根据“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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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规定石英岩选矿资源税按销售收入的 2.5%计算，故

本次评估确定的石英岩选矿资源税按销售收入的 2.5%算，则： 

资源税=875.25× 2.5%=21.88(万元/年) 

税金及附加=5.03+5.03+21.88=31.94(万元/年) 

11.9.8 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所得税率取 25%。根据《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企业所得税，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

得税税率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以 2028

年为例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25% 

=(875.25-676.45-31.94)× 25% 

=41.72(万元) 

11.10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00%，

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故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0%。 

11.11 需有偿处置的消耗资源量出让价评估值的确定 

11.11.1 需有偿处置的消耗资源量 

根据《分割说明书》及“分割说明书评审意见书”，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已消耗资源量 331.03 万吨；采矿权范围内已有偿

处置资源量 194.91 万吨，因而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已消耗新增资源量为

136.12 万吨。 

11.11.2 评估计算年限内的动用可采资源量评估价值 

评估计算年限 30 年的动用可采资源量 450.00 万吨，评估结果 760.29 万元。 

11.11.3 需有偿处置的消耗资源量出让价评估值 

依据《核实报告》，企业历史年度实际回采率为 100%，开采的矿石全部

回收利用，无损失量。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已消耗新增资源量 136.12 万

吨，折算为可采储量为 136.1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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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益为 703.34 万元。本次评估值高于石英岩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关于印发《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办综[2023]52

号)有关规定：“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具体规定：按竞争方

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竞争结果确定。按协议方式出

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值、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

准价测算值就高确定”。 

14.有关问题的说明 

14.1 评估结果的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自评估

结果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

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规定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 

14.2 评估结果有效的其它条件 

本评估结论是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持续经营假设原

则来确定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

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它不可抗力可

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评估结

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4.3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用于此次评估所涉及的特定评估目的使用，不得

用于其他经济行为。未经委托人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其他部门或个

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

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评估委托人。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4 特别事项说明 

该采矿权合计新增资源量1460.17万吨，本次评估根据“陕财办综[2023]52

号”相关规定，评估结论为评估计算生产年限30.00年内拟动用资源量539.66万

吨(可采储量450.00万吨)及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消耗资源量136.12万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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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储量136.12万吨)；剩余新增资源量784.39万吨(可采储量654.07万吨)未参与本

次评估结论的计算。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对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1344.77万吨

未进行利用，故本次对可视范围内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1344.77万吨未纳入

评估。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依据2025年4月30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

场基准价》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玻璃用石英岩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修订为2.65元/吨矿石，截止评估报告日尚未执行，提请报告使用

者予以关注。 

本次评估依据的《核实报告》、《分割说明书》、《开发利用方案》、

《初步设计》及其评审及备案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资料提供方应

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

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

公司公章后生效。 




